
考生类别 资格审查提交材料 要求 备注

1.考生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

2.两份专家推荐书原件。
报名系统中自行下载模板并请专家填写并手写签
名；专家须具备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

提交报考院系留存。

3.“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表”原件。

网报成功后自行下载打印并签字，报名信息经本
人签字确认后，不能更改。报考类别选择“定向
就业”的考生，《报名信息表》须有工作单位人
事部门签署的报考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或人事章
。

提交报考院系留存。

1.最后学位证书原件。

在国（境）外获得的学位（学历）证书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书原件。

2.最后学历证书原件。 双证硕士必须现场出示并审查。

如报名系统学历校验未通过，需审查《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
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如因更改
姓名、身份证号导致学历校验未通过，还须提供公安机关出
具的相关证明原件。

1.学生证原件。

2.《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3.正在国外攻读硕士学位的应届考生提供相关在读证明材料和预计毕业证明材料原件。

1.学士学位证书原件。

在国（境）外获得的学位（学历）证书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书原件。

2.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3.硕士课程成绩单原件。
成绩单需由考生所在院校研究生培养部门提供并加盖公章，
也可从本人档案管理部门复印并加盖公章。

1.书法创作方向需提供：1项以上入选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全国书法篆刻新人展及单项展、中国

文联或中国书协主办的重大主题书法展成果证明材料原件。

2.书法教育需提供：（1）工作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在教育相应领域工作经历的证明原件；（2）有1

篇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身份在相关刊物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原件（若为第二作者，第一作者须
为导师）；（3）书法教育方面的应用性成果（课题、奖项、专利等）证明材料原件。

工作经历证明内容包括：职务、职级、工作年限
、现从事的工作等内容，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
公章或人事章。

3. 书法策展与传播方向需提供：（1）工作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在策展与传播相应领域工作经历的

证明原件；（2）2项书法策展与传播（信息化、出版、专利等）方面应用性成果（展览策划案或传

播策划书），由相关单位出具的个人贡献证明材料原件。

工作经历证明内容包括：职务、职级、工作年限
、现从事的工作等内容，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
公章或人事章。

六、报考“高校思政课教师攻读博士学
位专项计划”考生还须现场审查

1.“报考2025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考生工作证明”原件。

2.“报考2025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考生讲授课程证明”原件。

3.“2025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职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专项计划考生登记表”原件。

提交报考院系留存。

首都师范大学2025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普通招考”方式复试资格审查提交材料说明

一、所有考生必须现场审查

二、报考学术学位博士(含“高校思政
课教师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音
乐专业学位博士、美术与书法专业学位

博士的往届生还须现场审查

三、报考学术学位博士
、音乐专业学位博士、美术与书法专业

学位博士的应届生还须现场审查

四、报考学术学位博士、音乐专业学位
博士、美术与书法专业学位博士同等学

力考生还须现场审查

五、报考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美术与书
法专业学位博士考生还须现场审查


